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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危機處理，不是待危機發生後再「處理」，最重要的是危機發生前的「預防管理」，顯然，從此次颱風災害的應變
速度，上自三軍統帥、行政院長及國防部，下至地區駐軍指揮官，「危機管理」的學分有待補修。臺灣地處歐亞大陸與太
平洋交接處，以及太平洋地震帶上，又位於梅雨前線及西太平洋颱風路徑要衝，故發生震災、風災、水災等天然災害機率
遠較其他國家頻繁，加上經濟發展快速，人口、產業集中於都市，導致市區地價高漲，而逐漸入侵山地、河、海岸等災害
敏感地區發展，引起大自然的反撲，致使山坡地、林地過度開發使用，濫墾、濫伐的結果，引發洪水、山崩、土石流等災
害逐年增加，而長久以來即為人們所重視之災害防救，現今更為政府與民意代表所關切。 

在大型的天然災難當中，各國政府均會派遣軍隊協助救災。許多國家的國防政策，除傳統的一般性軍事任務外，亦
將大型災害的防救工作列為國防政策之一。這次南台灣發生88水災，本應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的準軍事動員，卻絲毫不見
效率，甚至國軍動員的速度、效率、有效性，比對921震災的軍事動員，更顯的群龍無首，各地陸軍部隊都在等待上級命
令。雖然，行政院於9日立即接管救災任務，並派遣1萬多人次國軍協助災區救災，完成第一階段的災後搶救工作。但是因
政府延誤處理，卻已造成百姓財產、生命受損。如果政府能及時研判災情於第一時間全面啟動「搶救生命」為目標，對部
隊作出「救災視同作戰」的命令，或許有許多的人命能得以倖免。雖然軍隊在歷次災難中扮演了令人感念的即時救難角
色，但面對日漸增多的救災救難事件；我們也不禁疑惑，軍隊在國家體系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應該執行什麼樣
的任務？ 

軍隊是國家的公器，應致力於保障國家安全及維護國家利益；無論是平時、戰時都有其特定任務和工作，如果成為
一種解決施政問題，或各種地方危害處置的萬靈丹，就不太恰當（帥化民，2001：80）。當軍隊介入次數愈多，政府其所
屬權責機構的功能將可能因此而更為萎縮、軍力亦會荒置，此為我們倍感憂心的地方。依災害防救法第34條之規定：「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王銘福，2008：1），因
此，國軍部隊應如何有效支援才能發揮最大效益，不使其資源與其他機關或社會公益團體重疊，以充分的分工來因應台灣
地區幾乎年年都會發生的災害，或者成立一支專責救災之單位，實為深值探討的課題。 

貳貳貳貳、、、、八八水災之回顧八八水災之回顧八八水災之回顧八八水災之回顧            

臺灣地處亞熱帶地區，颱風頻繁，每年約有3.5次侵臺，這三年來因颱風所造成的損失，平均每年約達新臺幣200億
元。因地球天候暖化現象，近年來各地氣候反常，氣溫高升或下降，皆打破記錄；又或是下雨或乾旱，也是刷新記錄。去
年（2008）中國大陸先有華南地區的雪災，後有華北地區的旱災，都是前所未有之現象。歐美國家也有此情勢，法國夏天
的熱浪、美國颶風帶來的水災。氣象學家以「聖嬰現象(El Ni o)」及「反聖嬰現象(La Ni a)」之詞用來泛指這些格外強烈的
氣候變化。台灣今年（2009）也出現了明顯的氣候異常現象。每年4、5月間的梅雨季節，今年卻不再是「清明時節雨紛
紛」，各地水庫的水位多皆接近「拉警報邊緣」。向來7月開始進入颱風季，颱風帶來的雨量會解除水荒。然而7月過去
了，不見雨滴，有颱風也不來台灣。除了少數水庫如南化水庫之外，「台灣要鬧水荒了」幾乎已成定局，政府再三呼籲大
家必須節約用水，而且要準備好蓄水缸（桶），以應付即將到來的定時供水。新竹還來個破記錄的高溫，讓人難過日啊！
此時大家何其盼望颱風快到帶雨來啊！8月5日的新聞刊出各地的限水消息，6日就有颱風會來的「好消息」；如此一來就
可解決水荒問題啦！8月7日的新聞刊出「莫拉克颱風來勢洶洶，南區氣象中心指出，南部地區明顯受影響的時間是從7日
下半天至8日一整天，要慎防強風豪雨，山區可能會有超大豪雨發生的機率，預估總雨量可能達5百至8百毫米」。7日的新
聞還說「氣象局研判，莫拉克接近台灣本島過程中，受地形影響，影響台灣的時間就會增長，可能累積驚人的降雨量。氣
象局預估，莫拉克暴風圈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如行進方向不變，颱風中心將於傍晚在東北部登陸，全島都將籠
罩在強風豪雨中；晚間颱風中心越過中央山脈後，受環流影響，西南部將出現強烈的向岸風屆時風雨將非常驚人。由於正
值大潮期間，西南沿海地區應嚴防海水倒灌。」美哉此言，事後印證所言皆是，預報準確，免除了以往「預報不準、民眾
憑空享受一天颱風假」的過失。莫拉克颱風果然帶來豪雨，各地水庫的水位節節升高。然而颱風緩慢移動，以及引進旺盛
水氣，造成南台灣地區破記錄的降雨量，於是釀成「八八水災」。 

讓我們回頭檢視八八水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又學到什麼？或許很多人跟馬總統一樣，認為氣象局預測失誤
造成誤導，但是氣象局其實沒有怠忽職守。2009年8月5日，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都同時提出了自己的預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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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預報很早就做出判斷，由電腦模式計算出來莫拉克颱風將會直接撲向台灣，並比照一般的夏颱，估計會在一
天之內快速離開。比較之前幾個颱風，「薔密」，是個扎實的圓形強颱，美國指出這跟Katrina是同樣規模；而「卡枚基」
是個扎實圓形的中颱，颱風眼小、四周雲層紮實。以上兩個颱風都是標準的颱風，扎實、颱風眼在中心，反觀「莫拉
克」，不扎實的非圓形輕颱，颱風眼大約數十公里（所以通過的台北地區沒有什麼災情傳出），但卻帶著大大的裙襬（外
圍）集中在東方和南方，看似沒有太大的威脅性。但這卻是一個雨量破紀錄的怪颱，破了阿里山（賀伯颱風）、台東、高
雄、屏東等的紀錄。一開始原本高屏降雨量預計是800㎜，但實際降雨量超過後，研究人員發現電腦預測失敗而開始著手
介入，一路調高到2700㎜，台東也從300㎜調高到1600㎜，這樣的破紀錄的狀況是從來沒有過的。 

不過，政府官員為什麼會被罵？8月7日的時候，當氣象局研判南部地區雨量會高達1000㎜時，山上居民就該要全部徹
離，平地及低窪地區會淹水。而8月8日的上午雨量卻已高達2,000㎜，所有的電視新聞都主動播報豪大雨的訊息，透過電視
的傳播讓民眾知道莫拉克的威脅性，可惜8月8日政府官員們依然在過父親節。災情最為嚴重的小林村應在雨量達1,000㎜時
就要徹村，到了2,000㎜卻還沒有官員出面執行，以後會不會有第二個莫拉克？恐怕只會越來越頻繁，台灣的溫度和降雨可
能會不斷地破紀錄。希望這次莫拉克帶來的不只是災難，我們也期待他是一個轉機、一個契機、一個讓台灣所有人覺醒的
當頭棒喝。 

參參參參、、、、國軍參與各級災害防救之角色國軍參與各級災害防救之角色國軍參與各級災害防救之角色國軍參與各級災害防救之角色    

「災害防救法」自2001年施行後，便將政府各部會應配合辦理之事項作了初步的劃分，其中為了確定軍隊在災害發
生時應扮演的角色，因此在該法中明確訂定如主管機關或受災縣市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軍方一旦派部
隊至受災縣市從事救災，依法即受該管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的指揮，直至任務解除。但是，在協調國軍支援前，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各級縣市政府必需依照災防法第34條，先行主動派員協助下級單位或向上級單位請求協助無
法獲援後，始得向軍方申請支援。 

一一一一、、、、國軍執行各階段災害防救之法令依據 國軍執行各階段災害防救之法令依據 國軍執行各階段災害防救之法令依據 國軍執行各階段災害防救之法令依據     

一般來說，災害發生前的預警時間很短，有些災害甚至是無預警的，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
與傷害，因此，當災害發生時，就需要迅速動員有組織、有效率、受過訓練的龐大人力機具妥為處理，方能將災害減至最
低並迅速復原，而軍隊正符合這些條件的要求，因而在歷次救災的行動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力量。 

國際上對災害防救之作為區分為4個階段，依照其邏輯順序分別為減災（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變
（Response）及復原（Recovery），目前在我國只有國軍擁有龐大的之人力機具，所以各階段均有能力可配合執行，但是要
派遣軍隊從事救災，除了總統可依憲法所賦予其職權發佈「緊急命令」派兵外，必須依照相關的法令規定程序來辦理，因
為軍隊不是一般的政府單位，若不嚴格管制派遣權限，極可能會影響政局的安定。茲就軍隊執行各階段災害防救時所需法
令依據說明如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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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軍在各級災害防救機關之角色國軍在各級災害防救機關之角色國軍在各級災害防救機關之角色國軍在各級災害防救機關之角色    

災害防救體系是一個非常廣泛之概念，意指從事防災與救災任務相關機關或單位所構成的組織系統。臺灣災害防救
體系架構可分為組織與計畫兩大層面2，而組織中又分為會報、應變中心與緊急應變小組三個層面。 

目前我國軍隊執行救災及緊急救難的任務來源有三，首先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國軍部隊可依據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的指揮，動員參與救災任務。國防部雖非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的必然成員，但是因為軍隊擁有高機動且為數眾多的人
力及專業之部隊，因此國防部在災害救援的執行工作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另外由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已將
「災害防救會報」、「全民防衛動員業務會報」及「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合併為三合一會報，因此地方政府防、救災需求
亦可藉此會報提出；其次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當災害發生且符合開設時機規定時，國防部即需派員進駐協助處理各
項緊急應變事宜，並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或受災地區團管區之申請，派遣兵力支援；最後是當國家搜救指揮中心（National 
Rescue Command Center）要求國軍動員兵力支援民間急難事件時，國軍即在國防部的督導下，派遣兵力展開救援行動，三
級災防會報、應變中心及國搜中心組織任務如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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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流程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流程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流程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流程    

軍方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之規範，當社會發生重大災害時，即接受國家整體災害
防救體系指導投入救災工作，目前「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兼「國軍危機處理中心」）採24小時專責值勤，在「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的指導下」，配合各種災害應變機制運作，同步成立各級救災（防颱）指揮中心，並運用人力、輸（機）具
及各種資源，隨時肆應各種災害發生。「災害防救法」第34條第4項中明訂：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而其從事災害救援之流程如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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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在在在在「「「「救災救災救災救災」」」」與與與與「「「「復原復原復原復原」」」」中軍隊與志工團體所扮演之立場中軍隊與志工團體所扮演之立場中軍隊與志工團體所扮演之立場中軍隊與志工團體所扮演之立場    

民間志工團體多半分佈於各縣市，均為志願性且具地域性之組織，且各團體之救災專長不同，所擁有之設備也不
同，考量其整體執行能力，在災害救援派遣上，擁有專業性之救災團體較適合擔任對「點」的救援工作，而軍隊因擁有數
量眾多的兵力、機具及高度的機動力，因此適合大面積的非專業性救援。  

在「災害防救法」施行後，不論在指揮體系及救災階段適用法令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莫拉克」風災為例，是
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一指揮調度災害應變事宜，軍隊支援救災是依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導及受災地區應變中
心之申請來派遣，而災後復原工作則是回歸由縣市政府來主導。 

其實，在實際執行面上，「救災」與「復原」實甚難劃分，以這次林邊鄉水災過後街道清理為例，究係應該界定為
「救災」或「復原」，如為前者，地方政府可依法令尋求軍方支援，若屬後者，依「災害防救法」的規定，則無法申請國
軍支援災害搶救，祇能尋求民間志工團體協助或由權責機關自行處理較為適宜，然而，若由受災縣市依權責處理，不論是
要求所屬人員加班協助處理或徵集民間人力機具來協助清理，均需負擔龐大之行政支出及徵集人力機具費用，對受災縣市
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修正相關法令規定，使軍隊可適法性的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災後復原工作，方為長久之計。 

五五五五、、、、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限制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限制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限制國軍從事災害救援之限制    

依照目前國軍所定之救災政策，是以「救災視同作戰」之方式來從事救援工作，但是依據國防政策部隊之建立是以
作戰為目的，其裝備、人員及訓練均以如何完成作戰任務為考量。故現在軍方從事救災正面臨裝備不合、支援能量不足之
現象，加上「精實案」人力大量精簡，因此發生了工兵單位有挖（推）土裝備無人操作之窘境。雖然國防部為了因應前述
之情形而朝向「編裝修訂」之考量，但國防軍費有限，無法立即編列預算購買相關裝備。所以現在祇能將每次救災情形編
撰專書累積實際救災經驗，並建立師資種能。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蒐集各國救災心得資料，逐步充實救災數據資料
庫，納入各級戰情系統中定期更新，並研修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準則及於平時教育訓練中，加強救災專業訓練，置重點於
救災專業機具操作、潛水及打撈訓練、直昇機吊掛訓練、架橋訓練、緊急醫療救護、通信中繼台開設及物資運補訓練，並
完備安全教育及防護措施，逐步建立完整之救災支援能力，但是要讓軍隊擁有專業之救災能力，除了裝備之外，更重要的
是一支真正可以全職從事救災的單位，雖然國防部在2004年即已將「救災」納入國軍之任務，按理應可成立專責救災單
位，惟因國家經費拮据預算獲得不易，只能逐步調整獲得。 

肆肆肆肆、、、、建構專責救災執行單位之探討建構專責救災執行單位之探討建構專責救災執行單位之探討建構專責救災執行單位之探討    

一場莫拉克颱風不但重創南台灣，更狠狠的賞了台灣的災害防救體系一巴掌，風災之後，各界檢討災害防救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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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越來越多，尤其要求仿效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機制，成立專責災害防救機構的呼聲四起。馬總
統也公開宣示將成立災害防救署，在內政部之下取代消防署的功能。但事實上是否可行，以下提出幾點建言： 

一一一一、、、、建立專責指揮機構建立專責指揮機構建立專責指揮機構建立專責指揮機構    

從8月8日台灣發生巨變至今，每天各大媒體，民眾都覺得救災系統效率不彰，但是大家有無思考過，我們的災害防
救體系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最近幾天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災害防救法制定初期，就已明文規定災害防救及消防署的
組織，其業務已經包含災害、防救兩大部分。但是，如果只是換個名稱，就能把事做好嗎？那這次水災就不會發生這麼嚴
重的災情。從災防法實行這麼多年來只要有颱風，行政院就一定會成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但實際運作都是空的，因為
主委是副閣揆兼、副主委、執秘和各組組長都是由各部會兼職的，怎麼可能專心做防災的事情？災害防救委員會的工作就
是監督各部會的災害防救工作，這是扮黑臉的事，有誰會為了兼職的工作去得罪人？現在把這些業務都丟給消防署，消防
署敢去檢討其他單位嗎？真是緣木求魚，癡心妄想。 

其實面對這樣的情形是有方法可以解決的，只要將災害防救署的位階提高到行政院部會層級，署長就是閣揆的幕
僚，各部會的災防工作將有客觀者從旁監督。其實災害防救涵蓋救災和整個救災後勤的支援，在高層已經屬於政治層面，
而且是跨部會的。全球氣候變遷造成的異常天候越來越頻繁，災變常態化有必要視為國家安全的新議題，因此在國安會諮
詢委員之中，應該納入有相關背景的專家。參考美、日防災體系中發現他們有共同的特色，第一均是成立高位階的專責機
構，其次是從中央到地方都納編專業的防災人員，最後就是要有強大的支援人力與物資，平時就做好教育訓練和規劃整
備，而且對防災所投注的工作，一定比救災多。相較台灣的臨時間任臨時編組，唯有朝這三個方向發展，才能真正強化防
災體系。 

二二二二、、、、增加幕僚防災專業及應變能力增加幕僚防災專業及應變能力增加幕僚防災專業及應變能力增加幕僚防災專業及應變能力    

除了管理位階及專責機構之缺失外，另外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4」也有以下幾點缺失：第一點：「中央氣
象局」發布颱風警報後，才由內政部通知各縣市政府及各中央部會「派員進駐」成立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這是個臨時性的
任務編組，各單位派出之人員是否適任，有無災害處理經驗，而且彼此默契不足，溝通協調還在磨合期，應付災變時的時
間壓力，面對各種突如其來的挑戰，能否達成任務真是無法預料。第二點：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及任務一覽表中發現
我國專責從事災害防救之單位僅內政部特種搜救隊，其餘都是軍方配合執行投糧、傷患救援、後送、協助撤除水患地區民
眾、道路搶通、臨時橋樑架設、協助災區消毒防疫外，大多數的人力機具從事的工作就是災區環境復原。第三點初期的幕
僚參謀作業，分析研判，災情監控無法將有效將防患未然的事前防災、減災作為，通知相關單位於研判可能發生災情的地
方先期完成人力、物資及大型機具調派集中準備工作，等到各地災情慘重哀鴻遍野，才趕快通知搜救單位及軍方出動，已
經失去減災先機。 

從以上三點缺失來看，除了權責不清等缺失外。面對氣候變遷對大自然的衝擊，強化和重整救災體系，減輕災害，
已是當前要務。莫拉克颱風帶來的驚人雨量百年罕見，要以過去的防災、救災機制與累積經驗來因應，明顯不足。因此，
思考強化防災作為，降低災害來臨對民眾生命財產的傷害，更顯重要。要降低災損，防患未然的事前防災、減災作為，和
風災發生後，中央或地方政府接獲災情通報，再指揮調度人力與設備搶救，一樣重要。「救災是事後，事前的減災才是根
本，且可以讓救災省很多力」。 

三三三三、、、、成立專責救災單位成立專責救災單位成立專責救災單位成立專責救災單位    

災害防救委員會每年都會編列的高額預算，去購買好的救災器材。可是都沒發揮功效，其原因是無專業救災單位可
用，防災業務根本推不動。我國動員軍隊從事救災工作已行之有年，在「災害防救法」施行後，相關的法律命令更將動員
軍隊支援救災之流程、依據與責任明確的予以定義，然而軍隊終究是以戰備訓練為本務，若能籌建一支專業救災單位來因
應未來可能發生之災難，除可儲備救災之能量亦能有效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目前我國專責從事災害防救之單位僅內政部特
種搜救隊，其人力、裝備無法滿足各地方政府救災及災後環境復員所需求，依照「災害防救法」的規定，災後環境復原非
為軍方支援之範圍，若成立專責防救災單位，區分北、中、南、東四個大隊，每大隊下轄五個中隊，每中隊三個分隊，每
大隊總人數以520員為基準，救災大隊之編成規劃，可參照軍方之「打、裝、編、訓」建軍理念，意即要防救何種災害種
類，所以必需要操作何種裝備，再來是如何編成這個單位，最後是如何施以適當的訓練使這個單位發揮最大的效能。 

四四四四、、、、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役實施條例」」」」獲得人力獲得人力獲得人力獲得人力    

因國軍實施『精實案』造成兵源過剩，為運用過剩兵源投入社會服務工作，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行政院1998年組成
專案小組，邀集各部會進行專案研究，並於2000年送立法院三讀通過「替代役實施條例」，並於同年7月開始招募替代
役。 

依據各替代役之勤務內容，可為協助災害防救之役別僅消防役係，其餘役別之性質多屬治安、公共及社會服務，而
替代役2008年現役總人數為19,406人，其中消防役僅有1, 595人，若以其平均分至全國25縣市概算，每縣市僅能分配64人，
尤其自2007年7月1日起，替代役男服役時間已經調整為1年2個月，扣除其軍事訓練時間後，其所能於單位服務之時間約1
年，另消防勤務繁重，扣除出勤待命時間後，可協助機關從事災害救援之時間將更為有限。若將修改相關條例實施防救災
替代役，其人力規劃能量至少應以滿足每日支援人次需求為考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端視我國天然災害的頻率及其所造成之傷害，就不得不使我們正視台灣脆弱的國土
安全環境，台灣地區每年所發生的災害不但顯示環境的脆弱，亦凸顯我們應變能力的不足（王銘福，2008：61-62），尤其
台灣地區人口大多聚集在都市地區，在人口與建物密集且開放空間不足的狀況下，一旦發生災害，民眾生命財產所遭受的
威脅性也將隨之增加，因此成立一支專業的地區救災單位不但可於平時從事防災宣教，災害發生時亦可迅速馳援應變，不
但使役男可善盡憲法所規定之義務，亦可儲備日後災害防救之動員能量；同時並應配合同步實施相關法令修正，使其具適
法性，成為日後國家面對不預期災害之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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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工作千頭萬緒，必須在平時做好準備工作，才能於災害發生時妥善因應。「災害
防救」已不能再將所發生的災況，看待為單一的事件，而需顧慮其是否可能擴大造成區域危害，甚至影響及於全人類；因
此建立多方位防救災資訊、經驗、技術、教育及支援之區域交流平臺，並建構防救災夥伴關係，已成為當下最重要且不可
避免之議題。 

在全球暖化議題逐漸受到全球的重視後，紛紛將焦點轉移到災難的防治與救助上，開始有學術單位探討整合民間救
難團隊結合軍隊從事災害防救的制度、作法與相關的配合事項，惟每次研究成果都祇留在紙上談兵，沒有政府單位出面整
合調度為數眾多的救難團體，讓它們發揮所長而已；政府理應協助它們接受更專業的救難訓練與技術，並添購必要的救難
裝備。如果政府若在此次事件後，不進行深刻的檢討官員的怠忽職守，山區的濫墾、工程的虛偽等相關情事；當災難逐漸
為人淡忘，一切又將會復歸於零，爾後當災難來時國軍只有再次的拿起臉盆圓鏟待命出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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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防部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時機：1.風災：二級開設：交通部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經內政部研判有開
設必要者。一級開設：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圈將於18小時內接觸陸地時。2.震災：氣象局發布之
地震強度達6級以上者，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3.重大火災、爆炸災害：計有15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燃燒，無法有效控制，亟待救助，火災、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
舍或首長公館等）或重要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蹤，亟待救助。4.水災：二級開設：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24
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級開設：氣象局發布超大豪雨特報且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
毫米以上或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布超大豪雨特報，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5.旱災：有下列情
形之一，且旱象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1)公共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30以上者。(2)農業給
水缺水率達百分之50以上者。6.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1.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1)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2)污染面積達
一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2.輸電線路災害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或10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全部停電，預估在
48小時內無法恢復正常供電，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7.寒害：氣象局發布臺灣地
區平地氣溫將降至攝氏六度以下，連續24小時之低溫特報，有重大農業損失等災情發生之虞，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
開設之必要者。8.土石流災害：土石流災害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9.空難：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交通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10.海
難：我國臺北飛航情報區內發生海難事故，船舶損害嚴重，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交通部研判有開
設必要者。11.陸上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交通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1)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
重，有擴大之虞，亟待救助者。(2)重要交通設施嚴重損壞，造成交通阻斷者。12.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判有開設必要者：(3)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3)污染面積達一平
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制。13.礦災：估計有15人以上死傷、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14.森林火災：森林火災被害面積達50公頃以上時，且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 災害防救體系確立為中央政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等三層級防災體系。而災害防救法包括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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